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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浙商期货有限公司 

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浙商期货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商期货”）拟采用增资方式进行混合所有制改

革，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（国有产权）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浙江产

交所”）公开挂牌引入投资者。经浙江产权交易所资格确认、竞争性

谈判、评审委员会专家谈判评审，共有6家单位入围，其中浙江上三

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三高速”）系公司控股股东，根据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5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上三

高速为公司关联法人，其增资浙商期货构成关联交易，需经董事会审

议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及《浙商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

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就公司第三届董事

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上三高速参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浙商期

货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，在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、了解相关

情况后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浙商期货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进

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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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为该交易事项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子公司浙商期货的

市场竞争力，推进浙商期货持续高质量发展，加快向行业头部迈进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经本届董事会第二十五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启动浙商期货混改工作；经本届董事会第二十

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浙商期货按照混改的基本方案开展相关工作，

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混改增资相关事宜。公司对于该事项的决

策、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上三高速通过浙江产交所参与浙商期货增资，

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，不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禁止

性规定。 

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

会议审议。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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